


繼續開會（10時52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三案。

十三、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張育美等19人擬具「營養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玉琴等18人擬具「營養師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邱議瑩等16人擬具「營養師法第十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3、6、6會期第12、9、1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1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12450073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審查報告1份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張育美等19人擬具「營養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玉琴等18人擬具「營養師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邱議瑩等16人擬具「營養師法第十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0年5月31日台立議字第1100702038號、111年12月6日台立議字第1110704269號、112年1月13日台立議字第1110704787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委員張育美等19人擬具「營養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玉琴等18人擬具「營養師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邱議瑩等16人擬具「營養師法第十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併案審查報告
一、委員張育美等19人擬具「營養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玉琴等18人擬具「營養師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邱議瑩等16人擬具「營養師法第十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經分別提本院第10屆第3會期第12次會議、第6會期第9次會議及第13次會議報告後，均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12年3月13日舉行第10屆第7會期第4次全體委員會議，將前揭3案提出審查，會議由吳召集委員玉琴擔任主席，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另衛生福利部部長薛瑞元、法務部及教育部代表亦應邀列席備詢。
三、委員張育美等19人之書面要旨：
有鑒於營養師法（以下簡稱本法）公布施行後，執業營養師人數持續上升，自八十五年登記執業人數三百九十五人，上升至今約四千餘人；國內營養師執業場域亦逐漸擴大，涵蓋醫療機構、營養諮詢機構、長期照護機構、學校、政府機關、團體膳食公司、食品營養或保健生技公司、食品工廠及販售通路等。然現行本法第十條及第十二條所規定之營養師執業處所及其執行業務範圍，已無法涵蓋現今國內營養師人力供需情況；另為維護山地、離島、偏僻地區或特殊情形民眾營養照護之權益及考量與其他醫事人員法規對於違反停業、歇業規定裁罰額度之比較，爰擬具「營養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茲說明如下：
(一)增訂營養師執業場域及營養師執行業務範圍。（修正條文第十條及第十二條）
(二)增訂營養師執行業務以遠距通訊方式執行業務者，並明定其執行業務時，應先經報准。（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三)修正營養師違反停業、歇業時規定之罰鍰額度。（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四、委員吳玉琴說明提案要旨：
為使法規切合營養師實務工作之情狀，及保障民眾接受營養專業服務之權益，爰擬具「營養師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茲說明如下：
(一)綜觀所有醫事人員之法規，除營養師法外，皆無「當面」之條文規範。營養師確有「親自」執行業務的必要，但以數位醫療科技蓬勃發展，及近年來新冠肺炎疫情下隔離與視訊看診漸趨普遍，顯見現行規範已不符現況各種樣態之所需，故營養師法第十三條，應予修正。
(二)現今醫療資訊進步快速，個案健康資訊來源、營養評估等資訊之獲取並非僅「當面」一途，且由於營養師為醫療團隊成員之一，執業行為規範亦應有一致標準，以利團隊成員分工合作，避免執行障礙。
(三)我國於民國110年執行「全民健康保險遠距醫療給付計畫」，當年度亦堪稱遠距醫療健保給付元年。立基於此，更是凸顯營養師法中明載「當面」之服務提供樣態之狹隘。
(四)綜上，為提升營養服務量能、增進國人健康、照顧偏鄉民眾，並呼應我國遠距醫療政策規劃，爰擬具本修正草案。
五、委員邱議瑩說明提案要旨：
有鑒於營養師法公布施行後，執業營養師人數持續上升，國內營養師執業場域亦逐漸擴大，現行本法第十條及第十二條所規定之營養師執業處所及其執行業務範圍，已無法涵蓋現今國內營養師人力供需情況；另為維護山地、離島、偏僻地區或特殊情形民眾營養照護之權益，爰擬具「營養師法第十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茲說明如下：
(一)增訂營養師執業場域範圍。（修正條文第十條）
(二)綜觀所有醫事人員之法規，除營養師法外，皆無「當面」之條文規範。營養師確有「親自」執行業務的必要，但以數位醫療科技蓬勃發展，及近年來新冠肺炎疫情下隔離與視訊看診漸趨普遍，顯見現行規範已不符現況各種樣態之所需，故增訂營養師執行業務以遠距通訊方式執行業務者，並明定其執行業務時，應先經報准。（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六、衛生福利部部長薛瑞元提出說明如下：
(一)修正條文重點
1.張育美委員等19人擬具「營養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涉及條文計有第10條、第12條、第13條及第28條，係鑑於我國人口結構轉變及民眾對於健康意識重視，營養師執業場域已擴及長期照顧機構及機關等提供營養專業服務，為配合營養師之實務及國民營養政策之發展，增加執業場域及擬具排他性之專業範疇及膳食製備之監督管理，以維護膳食供應品質，保障民眾飲食安全及營養健康。為維護山地、離島、偏僻地區或特殊情形之民眾營養照護之權益，新增營養師得透過通訊方式執行營養評估及飲食設計與諮詢業務。並考量其他醫事人員法規同時修正營養師停業、歇業應報請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規定時之罰鍰額度。
2.吳玉琴委員等18人擬具「營養師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為維護山地、離島、偏僻地區或特殊情形之民眾營養照護之權益，新增營養師得透過通訊方式執行營養評估及飲食設計與諮詢業務。
3.邱議瑩委員等16人擬具「營養師法第十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係鑑於我國人口結構轉變及民眾對於健康意識重視，營養師執業場域已擴及長期照顧機構及機關等提供營養專業服務，為配合營養師之實務及國民營養政策之發展，增加執業場域及擬具排他性之專業範疇及膳食製備之監督管理，以維護膳食供應品質，保障民眾飲食安全及營養健康。並為維護山地、離島、偏僻地區或特殊情形之民眾營養照護之權益，新增營養師得透過通訊方式執行營養評估及飲食設計與諮詢業務。
(二)本部意見
1.營養師法第10條條文修正草案：第10條有關執業處所增列長期照護機構及機關一節，查本部108年7月24日衛部醫字第1081669028號公告「營養師法第10條主管機關認可得供營養師執業之機構、場所」，業包含長期照護機構；另機構之規模不明且國民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尚未正式公告，如有實務需求，可由本部依法公告，增加彈性空間。
2.營養師法
第12條條文修正草案，說明如下：
(1)增訂第12條第2項：增訂得執行之業務一節，按現行條文第1項第1款及第2款業務項目之營養評估、飲食設計、營養諮詢等，已涵蓋政策擬定、營養教育推廣、營養調查及其他社區、居家或機構之營養改善方案有關規劃設計與執行等營養相關業務，建議維持原條文。
(2)增訂第12條第4項：查「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及「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已明訂膳食材料及設備規格，由食品技師監督管理，有關增訂營養師監督管理膳食製備所需之原材料及設備之規格擬定，恐涉及其他食品專業技術人員之業務範圍，建議與相關團體協商後再行推動。
3.營養師法第13條條文修正草案：增列在山地、離島、偏僻地區或有特殊情形者，得以遠距通訊方式執業，並應向執業登記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報准，始得為之。鑑於營養照護之介入影響疾病控制甚鉅，以遠距通訊方式提供山地、離島、偏僻地區或特殊情形民眾不間斷之營養照護服務，有其重要性，並應向執業登記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報准，始得為之。建議可推動。
4.營養師法第28條條文修正草案：鑑於國家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訂定之裁罰，應考量該裁罰，足資警惕遵守行政法上義務。並參考其他醫事人員法規定，營養師停業及歇業如未報請原發執業執照單位備查，產生機構（關）營養師服務之人力比不足情形，對於人民權益造成重大損害，爰建議維持罰鍰金額1萬以上5萬以下。
有關委員所提修法版本，均為強化相關營養服務能量，讓更多民眾接受營養專業照護、改善及預防疾病，促進健康，立意良善，本部予以支持，惟涉及其他人員業務範圍，仍需與相關團體協商。
七、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併入委員吳玉琴、蘇巧慧、莊競程及張育美所提營養師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動議進行審查，經在場委員縝密討論及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臚列如下：
(一)第十三條，照委員吳玉琴、蘇巧慧、莊競程及張育美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第十條、第十二條及第二十八條，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八、爰經決議：
(一)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吳召集委員玉琴補充說明。
九、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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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召集委員吳委員玉琴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營養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第十條維持現行條文。

第十二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營養師應親自執行業務，不得由他人代理。

營養師以通訊方式執行前條業務，應事前報經執業登記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始得為之。

前項通訊方式之執行條件、應檢附資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二十八條維持現行條文。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營養師法修正第十三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營養師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2分鐘。

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10時55分）今天營養師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三讀，讓營養師提供專業服務時更加切合民眾的需要，也提供民眾獲得營養師專業服務的可近性。營養師法從93年修正後規範執行個別對象健康狀況的營養評估，是以個別對象的營養需求所做的設計，相關諮詢業務都要當面進行，但實務上許多的營養諮詢是病患出院後回到家還需要詢問或持續追蹤的情形，可是營養師受限於法規必須當面進行，因此只能要求民眾再回到醫院一次或是營養師到民眾家中提供協助，這樣的現象在近幾年的疫情期間尤其困擾。

近20年來科技進步快速，通訊傳播從3G到4G、5G，通訊演變已經不可言喻，疫情高峰期間更是廣泛使用視訊門診，很難想像營養師法竟要求當面提供服務，所以今天營養師法第十三條修正三讀之後，未來營養師執行各項業務就不再受限於當面進行，只要依循該條文中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所訂的通訊方式，並向主管機關報備核准後，就可以採取通訊方式提供服務。這次修法感謝營養師全聯會及衛福部的協助，以及本院委員的共同支持，期待未來營養師可以更積極地協助需要營養評估、營養設計跟營養諮詢的病患跟家屬，並能夠將營養的知識推廣到社區民眾，以協助國人吃得健康、吃得正確、更加健康，謝謝。

主席：報告院會，登記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四案。

十四、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時代力量黨團及委員林宜瑾等21人分別擬具「癌症防治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6、7會期第5、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1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124500725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時代力量黨團及委員林宜瑾等21人分別擬具「癌症防治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不須交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1年11月9日台立議字第1110703630號及112年3月10日台立議字第1120700398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癌症防治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宜瑾等21人擬具「癌症防治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併案審查報告
一、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癌症防治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宜瑾等21人擬具「癌症防治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經分別提本院第10屆第6會期第5次會議、第7會期第2次會議報告後，均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12年3月13日舉行第10屆第7會期第4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2案。會議由吳召集委員玉琴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另衛生福利部部長薛瑞元、常務次長周志浩及行政院主計總處代表亦應邀列席備詢。
三、委員王婉諭代表時代力量黨團說明提案要旨：
有鑑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組織法》於2021年12月28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後，2022年7月27日由行政院公告施行，科技部已正式更名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為明確業務權責，爰擬具「癌症防治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委員林宜瑾之書面提案要旨：
為有鑑於為因應國際科技趨勢，並強化橫向跨部會之整合，立法院已於2021年12月28日三讀通過《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組織法》，科技部於2022年07月27日，轉型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然本法有關癌症防治政策委員會委員組成之規定，尚未配合相應之調整。是故，為符合法制體例，爰擬具「癌症防治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法有關癌症防治政策委員會委員組成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一項）。
五、衛生福利部部長薛瑞元提出說明如下：
(一)審查有關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癌症防治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宜瑾等21人擬具「癌症防治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1.委員提案重點
有鑑於為因應國際科技趨勢，並強化橫向跨部會之整合，立法院已於2021年12月28日三讀通過「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組織法」，科技部於2022年7月27日，轉型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然本法有關癌症防治政策委員會委員組成之規定，尚未配合相應之調整。是故，為符合法制體例，爰擬具「癌症防治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2.本部意見
(1)依據總統111年1月19日華總一義字第11100003431號令公布「茲將『科技部組織法』名稱修正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組織法』；並修正條文」，行政院已定自111年7月27日施行；爰科技部已改組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2)爰上，本案建議修法。
(二)結語
本部依癌症防治法持續有效推動癌症防治工作，降低癌症死亡率。我國整體癌症標準化死亡率已由96年的每10萬人口142.6人，下降至110年的118.2人，長期呈下降趨勢，於癌症之預防、篩檢、治療、照護等項工作均已逐漸顯現成效。為強化癌症新藥之可近性，目前已規劃癌症新藥之健保暫時性給付機制，給付新藥之原則為先鬆後緊模式，先給付2年再評估成效，及早提供癌症病人使用新藥機會，同時亦將參考各界意見，多方討論研議可行作法，以全盤顧及癌症病人使用癌症新藥之權益。
六、與會委員於會議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進行法案審查，經在場委員縝密討論及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照案通過。
七、爰經決議：
(一)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吳召集委員玉琴補充說明。
八、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image: image8.jpg]THEE—HTHE  4BIERS L
8 W o BHEZFIE ST E KR
CEWNTE 28 B
TEB AT - T BEZEYEY
EIEE ) HiEe - HiIgHLF
Go0G S EHY (R B EE
HetdXE) FEE=H 8¢ H oI
1203 WRMAT - SF 2B
BTV BT« ERH I E S
CEHY IR EEHEWEE
s T Hs « —

c T HEH Y

L) « EREEEINGEY - BE

NN e EEY T EET

SRy MBS THMLEE L2

H L #7330% « HREE = 1R

H 82 H 21 3 1202 LR S
BN aEE) WBE -~ —

2
VR ILH B« B
—PETEYHEEGRL
WY WTHREE - TR
B < THED < MR
FERTE T
-
WRERY - TYIVSH - I
- EEE
MBI BEY - 1
BB - BSOCEVRENS -

FHMIE  FEFHET I
c YA EE =

o MR ~

- UMM T L - —

CFY AL BEE -

PO LS « YR TF Y V-
ExE « YER Y REEE

o — T B E BV
WY WHETEME - HES ﬁ
B« -HEH e EEH
EEQTET R EEE

=
YEERY - FYIZEW T
o FEE
LR SR EE MY -
BE] BT R ENE
FLHTE - BEFHET - i
CHEYHEERE =

W,mﬁu@mmmm@@%l e

CFYALBEE -

PO E Y- TEY VA

ELE « Y HEEYHHRIREE
WY BE ST Y\ E

o —ZETHEYME B
WY WHETRME - HES ﬁ
B BTHEE - ¥ EEH
B QT ET R EEE

=
YEERY  FYI7EN T
c FEE
LR S R EEME -
BE B RENE
FEHTE - FEFHET I
MR e

W,mﬁu@mmmmﬂ@%l €5
RSB EE -
BSOS B YRI-TF YV
EZE < Y EHHRIREE
WY BEEHMTE Y\ E

CHVEEHEEE YN | BB EEHME TR Vg D EBEECYH (ERESERY
HA ¥ | R L B ¥ EEE Y B B B 25 B F &
$uv 1 AETHET
WY 12 BEEWYE ,
" B 4 F %




[image: image9.jpg]o BREEELY
16 SHEWEE  BEELY R

(BER
- MR

c ZBEYHERAE EELE
B R BT X —BREI@
E=ciahs R acisei Bt

o — T BE B
WY WHETEME - HEE ﬁ
B« THEH e EEE
EERTET R EEE

o2
YRERY - FYIZEW T
c FEE
LR R EE MY -
BE]  BMOTEY R ENE
FEHTE - FEFEET - I

CERUESR =

PN EEEITNENEE - =
- N MUMT LR « —

L FYIEL BB -

WS RES « Y=YV
WEE < VBN
WOBEERWRITH 9\
L EHY 10 STEWYE
- ZHE YT B
BB < BB < Y BRI
EEHBUERHNTH
Rl

=GR I « HEEE

- R E R BN
BB« SET LB
T BT ERAUGTIE

2
EVGBILE i - BB




[image: image10.jpg]- ZHEHEREL BB
BB < BB < Y BRI
EEHBUERHNTH
2
VG IRE < B




主席：請召集委員吳委員玉琴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癌症防治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癌症防治政策委員會以衛生福利部部長為召集人，置委員十八人至二十四人，均為無給職。應包含下列人士：

一、國家衛生研究院代表。

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代表。

三、醫學院校代表。

四、公共衛生學者、癌症研究者、醫師團體代表及病理、腫瘤科、放射腫瘤科醫師與相關專家學者。

五、社會公正人士、民間團體代表。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委員，由召集人遴聘，任期二年，期滿得連任。第四款及第五款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前項委員，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癌症防治政策委員會每季至少應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之。

主席：第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癌症防治法修正第八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癌症防治法第八條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五案。

十五、(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案（不含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教育及文化、交通、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部分）。（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3次會議討論決議：請游院長召集協商，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教育及文化、交通、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三委員會112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內政、經濟兩委員會112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四)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外交及國防委員會112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6會期第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依分配表及日程分送各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討論事項第十五案為中華民國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今天審議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教育及文化、交通、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六委員會補送列入審查總報告部分，請宣讀財政委員會彙整報告3件。

審查報告一：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月13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12210010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教育及文化、交通、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等3委員會112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審查報告，請提報院會併「中華民國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案討論，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處111年10月4日台立議字第1110703163號函。

二、旨揭各委員會關於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均全部審查完竣，審查結果亦均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分別出席說明。

三、另尚有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等3委員會本次未及列入，俟其等審竣並將審查報告送達本會後，再行彙整提報院會併案討論。

正本：議事處

副本：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交通委員會、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均不含附件）



